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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24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4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

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贤投资”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宝贤

投资

否 40,000,000 30.66% 2.98% 否 否

2020-7-

22

至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之

日止

惠州正能投

资有限公司

担保

合计 -- 40,000,000 30.66% 2.98%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宝贤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宝贤

投资

130,447,745 9.73% 49,100,000 89,100,000 68.30% 6.64% 0 0% 0 0%

古少明 61,333,658 4.57% 61,333,658 61,333,658 100% 4.57% 56,713,211 92.47% 0 0%

吴玉琼 7,412,576 0.55% 0 0 0% 0% 0 0% 0 0%

古少波 4,347,555 0.32% 4,296,455 4,296,455 98.82% 0.32% 4,296,455 100% 38,325 75%

古朴 3,222,341 0.24% 3,222,341 3,222,341 100% 0.24% 3,222,341 100% 0 0%

古少扬 3,222,341 0.24% 3,222,341 3,222,341 100% 0.24% 3,222,341 100% 0 0%

合计 209,986,216 15.66% 121,174,795 161,174,795 76.75% 12.02% 67,454,348 41.85% 38,325 0.08%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宝贤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股份质押的其他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297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编号：

2020-059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云新材” ）于2020年7月22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湖南大博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博云投资” ）的《关于协议转让股份的

告知函》，大博云投资将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进行协议转让，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0年7月22日，大博云投资与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温氏” ）和上海淞银财富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淞银” ） 签订《关于湖南博云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

议》。

大博云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5,837,7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82%）协议转让给广东温氏，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5,790,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72%）协议转让给上海淞银。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大博云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235,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62%；广

东温氏持有公司股份25,837,7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82%； 上海淞银持有公司股份25,790,

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72%。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书》。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大博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麓松路500号产业化基地检测中心三楼308号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英

注册资本：47,058.000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99741078J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广东温氏

公司名称：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58823(集中办公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罗月庭

注册资本：500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72195595Q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

的项目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淞银

公司名称：上海淞银财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东方环球企业中心30号二层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高奇龙

注册资本：3118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3424605848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湖南大博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1）：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受让方2）：上海淞银财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25,837,737股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博云新材总股本的5.48%），按本协

议的约定转让给乙方；并拟将其持有的25,790,530股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博云新材总股本的

5.47%），按本协议的约定转让给丙方。

（三）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款

甲方拟向乙方、丙方转让标的股份之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7.88元/股，为此，乙方需向甲方支付股

份转让款人民币203,601,367.56元；丙方需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203,229,376.40元。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全部交割过户完成之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事项或定增、回购等变更股本事项，则转让的标的股份数量、比例和每股价格等作相

应调整。

适用前述约定调整后的标的股份为： 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与甲方就其持有的该等股份所分得或增

加持有的股份之和。

（四）股份转让款支付及股份交割

标的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过户交割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丙方将本协议所述标的

股份转让款一次性全额支付给甲方。

双方应于下述条件同时成就后【5】个工作日内就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共同至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

标的股份过户交割手续：

（1）本协议已经双方签署并生效；

（2）深交所已对标的股份转让申请进行审核并出具确认意见书。

(五)�协议签订时间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经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大博云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235,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62%；广

东温氏持有公司股份25,837,7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82%； 上海淞银持有公司股份25,790,

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72%。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协议转让未违反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承诺其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4、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合规性确

认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

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湖南大博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协议转让股份的告知函》；

2、《关于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5、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356

证券简称：华菱精工 公告编号：

2020-051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葛建松先生持有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8,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1%。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其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19年1月2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收到股东葛建松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7

月22日，葛建松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3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3%。 减持计

划内容具体见公司于2020年3月3日披露的《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7）。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葛建松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150,000 6.11% IPO前取得：8,1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葛建松 2,037,500 1.53%

2020/3/25～

2020/7/22

集中竞价

交易

13.535 －

14.806

29,058,

068

已完成 6,112,500 4.58%

注：经权益变动，葛建松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29日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7）、《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0-04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7/24

证券代码：

603279

证券简称：景津环保 公告编号：

2020-024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49,810,651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9年6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61号）核准，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景津环保”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50万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2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359,535,000股， 发行上市后总股本为400,035,

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5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59,535,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总计149,810,651股，限售期为自公司上市之

日起12个月。 限售股东为李家权、天津力天融金投资有限公司、秦立新、拉萨德正投资有限公司、国海创

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嵩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嵩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坤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等212名股

东，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7.45%，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7月29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40,500,000股,公司总股本由359,535,000股变更为400,035,000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40,5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59,535,000股。 上市后至今，公司限售股及总股

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前涉及本次上市流通限售

股份持有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李家权先生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

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在本人所持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可以通过法律法规

允许的方式择机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全部股份。 本人承诺减持时（且持股比例不低于5%）遵守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如本人违反本承诺进

行减持的，自愿将违规减持收益上缴公司。 ”

2、公司股东张大伟、孙金来、李东强、卢毅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申

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

相应调整。 ”

3、公司其他股东限售安排：若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所持有的股份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

作出的承诺，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认为：景津环保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景津环保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银河证券对景津环保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49,810,65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9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单位：%）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单位：股）

1 李家权 21,714,000 5.4280% 21,714,000 0

2

天津力天融金投资有限公

司

15,510,000 3.8772% 15,510,000 0

3 秦立新 12,409,100 3.1020% 12,409,100 0

4 拉萨德正投资有限公司 6,633,000 1.6581% 6,633,000 0

5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951,000 1.4876% 5,951,000 0

6

珠海嵩山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嘉兴嵩胜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0,000 1.3749% 5,500,000 0

7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达

晨创坤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5,500,000 1.3749% 5,500,000 0

8 古嘉涛 4,334,000 1.0834% 4,334,000 0

9 宋丽 4,174,500 1.0435% 4,174,500 0

10 胡丽娅 3,468,300 0.8670% 3,468,300 0

11 于晓亮 3,410,000 0.8524% 3,410,000 0

12

鼎泰海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160,300 0.7900% 3,160,300 0

13 李玲 2,791,800 0.6979% 2,791,800 0

14 刘晓峰 2,640,000 0.6599% 2,640,000 0

15

武汉高德盛环保新能源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10,000 0.5774% 2,310,000 0

16

山东华宸基石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310,000 0.5774% 2,310,000 0

17

苏州翊芃友财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255,000 0.5637% 2,255,000 0

18

北京珞珈天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200,000 0.5500% 2,200,000 0

19

厦门国海坚果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000 0.5500% 2,200,000 0

20

北京南方融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2,200,000 0.5500% 2,200,000 0

21 杨柳 2,035,000 0.5087% 2,035,000 0

22 李明 1,861,200 0.4653% 1,861,200 0

23

日照市瑞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1,815,000 0.4537% 1,815,000 0

24

广州俊芸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16,000 0.4290% 1,716,000 0

25 闫晓鹏 1,650,000 0.4125% 1,650,000 0

26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1,650,000 0.4125% 1,650,000 0

27

北京米勒克尔科技有限公

司

1,650,000 0.4125% 1,650,000 0

28 刘治平 1,478,950 0.3697% 1,478,950 0

29 无锡鸿泰投资有限公司 1,101,100 0.2753% 1,101,100 0

30 王东阳 1,100,000 0.2750% 1,100,000 0

31

深圳前海瑞园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保腾丰享2号

证券投资基金

1,100,000 0.2750% 1,100,000 0

32

平阳几何林楠叁号股权投

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024,100 0.2560% 1,024,100 0

33 张大伟 916,163 0.2290% 916,163 0

34 刘振华 853,462 0.2133% 853,462 0

35 孙金来 789,525 0.1974% 789,525 0

36 郑瑜 782,100 0.1955% 782,100 0

37 杨瑞梅 660,000 0.1650% 660,000 0

38 梅君敏 660,000 0.1650% 660,000 0

39

深圳市嘉远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660,000 0.1650% 660,000 0

40 王明杰 620,400 0.1551% 620,400 0

41 刘忠良 620,400 0.1551% 620,400 0

42 王春志 611,600 0.1529% 611,600 0

43 杨松 543,400 0.1358% 543,400 0

44 范忠华 542,850 0.1357% 542,850 0

45 孙建国 522,500 0.1306% 522,500 0

46 刘风江 514,800 0.1287% 514,800 0

47 魏明亮 504,900 0.1262% 504,900 0

48 李志东 484,000 0.1210% 484,000 0

49 卢毅 465,300 0.1163% 465,300 0

50 李东强 465,300 0.1163% 465,300 0

51 朱胜利 465,300 0.1163% 465,300 0

52

深圳前海瑞园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保腾丰享证

券投资基金

407,000 0.1017% 407,000 0

53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

券－第一创业新三板锐进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07,000 0.1017% 407,000 0

54 王燕 393,800 0.0984% 393,800 0

55 许晓阳 363,000 0.0907% 363,000 0

56 王娜 330,000 0.0825% 330,000 0

57 陈永祥 330,000 0.0825% 330,000 0

58 张英 316,250 0.0791% 316,250 0

59 张志光 310,200 0.0775% 310,200 0

60 夏春明 310,200 0.0775% 310,200 0

61 刘志杰 310,200 0.0775% 310,200 0

62 杨晓亮 275,000 0.0687% 275,000 0

63

上海隽枫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42,000 0.0605% 242,000 0

64 卞浩 231,000 0.0577% 231,000 0

65 陈志忠 220,000 0.0550% 220,000 0

66 常忠平 192,500 0.0481% 192,500 0

67 杨名杰 166,650 0.0417% 166,650 0

68 韩希民 158,400 0.0396% 158,400 0

69 赵文彬 155,100 0.0388% 155,100 0

70 王洪伟 155,100 0.0388% 155,100 0

71 张治奇 155,100 0.0388% 155,100 0

72 万希滨 155,100 0.0388% 155,100 0

73 姜锐 155,100 0.0388% 155,100 0

74 张淑芸 141,900 0.0355% 141,900 0

75 李立峰 138,600 0.0346% 138,600 0

76 梁荣富 134,200 0.0335% 134,200 0

77 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 132,000 0.0330% 132,000 0

78 赵春善 130,900 0.0327% 130,900 0

79 余庆 122,100 0.0305% 122,100 0

80 冷珊珊 121,000 0.0302% 121,000 0

81 庞少庭 110,001 0.0275% 110,001 0

82 石淑华 110,000 0.0275% 110,000 0

83 盛春来 110,000 0.0275% 110,000 0

84

厦门市德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10,000 0.0275% 110,000 0

85 刘国志 88,000 0.0220% 88,000 0

86 董瑞涛 82,500 0.0206% 82,500 0

87 王风俊 77,550 0.0194% 77,550 0

88 段秀明 77,550 0.0194% 77,550 0

89 苏志克 77,550 0.0194% 77,550 0

90 纪跃亮 77,550 0.0194% 77,550 0

91 柳宝昌 77,550 0.0194% 77,550 0

92 柳洪森 77,550 0.0194% 77,550 0

93 付祖福 67,100 0.0168% 67,100 0

94 杨坤宏 66,000 0.0165% 66,000 0

95

新余中鼎创富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中鼎创富

新三板1号私募投资基金

64,900 0.0162% 64,900 0

96 许彩云 62,700 0.0157% 62,700 0

97 谢伟民 59,400 0.0148% 59,400 0

98 穆启军 59,400 0.0148% 59,400 0

99 郭京顺 57,200 0.0143% 57,200 0

100 应晓明 56,100 0.0140% 56,100 0

101

上海美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5,000 0.0137% 55,000 0

102

岭南金融控股(深圳)股份有

限公司

55,000 0.0137% 55,000 0

103 付直祥 52,800 0.0132% 52,800 0

104 邱秀贞 45,100 0.0113% 45,100 0

105 矫琳 45,100 0.0113% 45,100 0

106 张爱青 44,000 0.0110% 44,000 0

107 刘海营 44,000 0.0110% 44,000 0

108 杨德坤 42,900 0.0107% 42,900 0

109 沈琳 38,500 0.0096% 38,500 0

110 杜鹤松 31,900 0.0080% 31,900 0

111 苏学东 29,700 0.0074% 29,700 0

112 王月永 27,500 0.0069% 27,500 0

113 卢建帮 25,300 0.0063% 25,300 0

114 赵江云 24,200 0.0060% 24,200 0

115 杨炳东 22,000 0.0055% 22,000 0

116 秦良勇 22,000 0.0055% 22,000 0

117 张丽瑶 20,900 0.0052% 20,900 0

118

上海颐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8,700 0.0047% 18,700 0

119 吴丽鹏 15,400 0.0038% 15,400 0

120 韩东方 14,300 0.0036% 14,300 0

121 罗云彪 13,200 0.0033% 13,200 0

122 韩百忠 13,200 0.0033% 13,200 0

123 吴海丽 12,100 0.0030% 12,100 0

124 王慧玲 12,100 0.0030% 12,100 0

125 李江 12,100 0.0030% 12,100 0

126 陈裕芬 12,100 0.0030% 12,100 0

127 周月仙 11,000 0.0027% 11,000 0

128 孙曦 11,000 0.0027% 11,000 0

129 胡红 11,000 0.0027% 11,000 0

130 陈峰奎 11,000 0.0027% 11,000 0

131 梁静 9,900 0.0025% 9,900 0

132 李贵芬 9,900 0.0025% 9,900 0

133 王庆森 8,800 0.0022% 8,800 0

134 韩希杰 8,800 0.0022% 8,800 0

135 赵后银 7,700 0.0019% 7,700 0

136 王守志 7,700 0.0019% 7,700 0

137 彭燕 7,700 0.0019% 7,700 0

138 张光大 6,600 0.0016% 6,600 0

139 尚庆美 6,600 0.0016% 6,600 0

140 敬香云 6,600 0.0016% 6,600 0

141

景县硕丰橡塑制品有限公

司

6,600 0.0016% 6,600 0

142 徐京波 5,500 0.0014% 5,500 0

143 刘丽莉 5,500 0.0014% 5,500 0

144 黄立波 5,500 0.0014% 5,500 0

145 郭梓轩 5,500 0.0014% 5,500 0

146

宁夏泽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500 0.0014% 5,500 0

147 王红星 4,400 0.0011% 4,400 0

148 潘惠德 4,400 0.0011% 4,400 0

149 康淑娴 4,400 0.0011% 4,400 0

150 纪士真 4,400 0.0011% 4,400 0

151 丁婧 4,400 0.0011% 4,400 0

152 陈飞 4,400 0.0011% 4,400 0

153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前海众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00 0.0011% 4,400 0

154 栾志刚 3,300 0.0008% 3,300 0

155 张颖丽 3,300 0.0008% 3,300 0

156 张雷 3,300 0.0008% 3,300 0

157 许维珂 3,300 0.0008% 3,300 0

158 王翠云 3,300 0.0008% 3,300 0

159 苏玉惠 3,300 0.0008% 3,300 0

160 盛争则 3,300 0.0008% 3,300 0

161 彭勇 3,300 0.0008% 3,300 0

162 刘素雄 3,300 0.0008% 3,300 0

163 李颖玲 3,300 0.0008% 3,300 0

164 董建 3,300 0.0008% 3,300 0

165 周炜 2,200 0.0005% 2,200 0

166 张剑凯 2,200 0.0005% 2,200 0

167 俞月利 2,200 0.0005% 2,200 0

168 杨帅 2,200 0.0005% 2,200 0

169 杨军 2,200 0.0005% 2,200 0

170 严永华 2,200 0.0005% 2,200 0

171 信月芳 2,200 0.0005% 2,200 0

172 王鹛邡 2,200 0.0005% 2,200 0

173 王幼华 2,200 0.0005% 2,200 0

174 王海斌 2,200 0.0005% 2,200 0

175 田甜 2,200 0.0005% 2,200 0

176 唐格军 2,200 0.0005% 2,200 0

177 孙杰 2,200 0.0005% 2,200 0

178 饶小红 2,200 0.0005% 2,200 0

179 刘军 2,200 0.0005% 2,200 0

180 凌刚 2,200 0.0005% 2,200 0

181 韩真 2,200 0.0005% 2,200 0

182 陈顺泉 2,200 0.0005% 2,200 0

183 上海庄敬贸易有限公司 2,200 0.0005% 2,200 0

184 邹毅 1,100 0.0003% 1,100 0

185 周兮吟 1,100 0.0003% 1,100 0

186 赵立忠 1,100 0.0003% 1,100 0

187 张玲华 1,100 0.0003% 1,100 0

188 张程 1,100 0.0003% 1,100 0

189 曾范生 1,100 0.0003% 1,100 0

190 袁永荣 1,100 0.0003% 1,100 0

191 袁建军 1,100 0.0003% 1,100 0

192 虞贤明 1,100 0.0003% 1,100 0

193 徐军 1,100 0.0003% 1,100 0

194 修顺杰 1,100 0.0003% 1,100 0

195 吴灶生 1,100 0.0003% 1,100 0

196 吴伟 1,100 0.0003% 1,100 0

197 王典国 1,100 0.0003% 1,100 0

198 沈燕 1,100 0.0003% 1,100 0

199 卢杰 1,100 0.0003% 1,100 0

200 刘浏浏 1,100 0.0003% 1,100 0

201 刘敏 1,100 0.0003% 1,100 0

202 林莲芬 1,100 0.0003% 1,100 0

203 李建新 1,100 0.0003% 1,100 0

204 李春鹏 1,100 0.0003% 1,100 0

205 江焱 1,100 0.0003% 1,100 0

206 顾德祥 1,100 0.0003% 1,100 0

207 冯伟成 1,100 0.0003% 1,100 0

208 邓广斌 1,100 0.0003% 1,100 0

209 陈小霞 1,100 0.0003% 1,100 0

210 明兰 1,100 0.0003% 1,100 0

211 北京宏顺赢咨询有限公司 1,100 0.0003% 1,100 0

212

桐乡市立盛高速公路服务

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100 0.0003% 1,100 0

合计 149,810,651 37.4494% 149,810,651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05,324,349 -67,958,000 137,366,349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54,210,651 -81,852,651 72,358,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359,535,000 -149,810,651 209,724,34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40,500,000 149,810,651 190,310,65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40,500,000 149,810,651 190,310,651

股份总额 400,035,000 400,035,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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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重 公告编号：

2020-007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7月23日上午

9: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7月13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应

参加董事九人，实参加董事九人，达到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对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系因股权转让被动形成的，在财务资助期间，公

司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上述款项可以按期收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3）。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根据其实际经营需要，公司为其提供了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公司董事会2020年6月29日审议通过了转让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的全

部股权，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根据已构成互相担保的事实，将继续为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

司提供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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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7月23日上午

10: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7月13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传真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

应参加监事三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清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公司对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系因股权转让被动形成

的。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3）。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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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

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深入贯彻“双轮驱动” 的发展战略、优化资源、

聚焦主业，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持有的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林钢钢铁” ）100%的股权转让给内蒙古锦达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达煤焦”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林钢钢铁的股权。

截至2020年5月31日，在林钢钢铁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林钢钢铁累计形成的应向公司支付的

经营性往来款为28,346.7万元人民币。 上述款项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被动形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的情形。

2020年7月23日，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052293933D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郭现生

5、注册资本：柒亿圆整

6、成立日期：2012年08月21日

7、住所：林州市产业集聚区

8、经营范围：铸、锻、炼钢铁及出售。

9、与公司关系：截至股权转让完成前，公司持有林钢钢铁100%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锦达煤焦

持有林钢钢铁100%的股权。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1 资产 35,807.13 38,190.92

2 负债 38,569.41 41,852.31

3 所有者权益 -2,762.28 -3,661.39

4 营业收入 30,510.90 53.54

5 净利润 -68,469.50 -899.12

注：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持有的林钢钢铁100%的股权转让给锦达煤

焦。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公司对林钢钢铁的应收账款为28,346.7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述

应收款项将被动形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是由于股权转让形成的。 该款项锦达煤焦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分期

支付给公司。 在财务资助期间，公司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防范、化解风险，

确保上述款项可以按期收回。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林钢钢铁提供的财务资助系因股权转让被动形成的，在财务资助期间，公司应按照《股权转

让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上述款项可以按期收回。

六、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财务资助系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被动形成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认可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林钢钢铁提供的财务资助系因股权转让被动形成的。 本次财务资助事

项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28,346.7万元人民币（包含本

次因股权转让形成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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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钢钢铁” ） 在林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申请办理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期限一年。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将公司持有的林钢钢铁100%的股权对外转让，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将形

成对非控股、非参股、无关联公司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钢钢铁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000万元。根据公司与内蒙古锦达煤焦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达煤焦” ）就转让林钢钢铁100%股权事项签订的相关补充协议，在全部股权

转让款付清之前，林钢钢铁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不低于现有规模。

基于双方已构成互保的事实，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继续为林钢钢铁的上述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担保

截止日为2020年12月31日。

公司上述担保审批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8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3）、《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5）、《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 （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6）、《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7）、《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8）、《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1）、《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072）、《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052293933D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郭现生

5、注册资本：柒亿圆整

6、成立日期：2012年08月21日

7、住所：林州市产业集聚区

8、经营范围：铸、锻、炼钢铁及出售。

9、与公司关系：截至股权转让完成前，公司持有林钢钢铁100%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锦达煤焦

持有林钢钢铁100%的股权。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1 资产 35,807.13 38,190.92

2 负债 38,569.41 41,852.31

3 所有者权益 -2,762.28 -3,661.39

4 营业收入 30,510.90 53.54

5 净利润 -68,469.50 -899.12

注：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林钢钢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根据其实际

经营需要，公司为其提供了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公司董事会2020年6月29日审议通过了对

外转让林钢钢铁的全部股权，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根据已构成互相担保的事实，将继续为林州

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林钢钢铁提供上述担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基于公司与林钢钢铁因实际经营需要形成的互相担保的事实，公司为其提供不

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1,732.56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合并总资产的18.50%，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110.88%。 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实际发生

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64,510.39万元， 占比70.32%； 公司为其他无关联公司的担保余额累计为27,

222.17万元，占比29.68%。 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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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前，公司董事郭俊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46,88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93%； 公司副总经理吴微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04,69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09%。 截至本公告日，郭俊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60,1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0%；吴微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303,5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2%。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本公告日，郭俊香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8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3%；吴微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1,1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27%。 本次郭俊香女士、吴微女士的减持计划均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郭俊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46,880 0.0093% 其他方式取得：346,880股

吴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04,694 0.0109% 其他方式取得：404,694股

注：其他方式包括公司2014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份和参与公司配股认购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郭俊香 86,700 0.0023%

2020/7/2～

2020/7/22

集中竞

价交易

7.11－8.58 667,686 已完成 260,180 0.0070%

吴微 101,100 0.0027%

2020/7/3～

2020/7/22

集中竞

价交易

7.18－8.56 782,216 已完成 303,594 0.008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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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45,100万元至 54,100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增加30,844.59万元至 39,

844.5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16.37%至279.51%左右。

2、预计2020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42,300万元至50,

75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6,541.54万元至34,991.54万元，同比增加168.43%

至222.05%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5,100万元

至 54,1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0,844.59万元至 39,844.59万元，较去年同

期增加216.37%至279.51%左右。

（2）预计2020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42,300万元至

50,75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6,541.54万元至34,991.54万元，同比增加

168.43%至222.05%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255.41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758.46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光伏产品业务销售取得较大增幅，特别是境外高毛利地区的组件销售增长更为显著，对

公司净利润的增长做出较大贡献。

（二）公司光伏系统业务中的含智能跟踪支架系统的天合优配产品销售增幅较大。

（三）公司的全球化品牌和全球市场布局有助于公司在上半年有效应对疫情的影响，公司不仅全力

克服了疫情对生产和物流的影响，还在若干区域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份额。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3日


